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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票價最貴的台鐵自強號，民眾搭乘之

主因為速度快。然而近年台鐵自強號停靠站愈停愈多，甚至

部分車次速度低於莒光號或復興號，而自強號並未限制發售

站票，使得車廂過於擁擠，有座位者需忍受較為吵雜的搭車

環境，顯見自強號並未因其較高之票價而提供較好之服務品

質。自強號漸成「區間快車」，以台北到桃園為例，自強號

列車全票票價為六十六元，莒光號全票票價為五十一元，但

部分自強號列車需耗時三十三分鐘才能到達，比部分莒光號

的三十分鐘還慢。在台鐵未停售自強號站票及提升服務品質

前，應全面調降自強號列車票價，以維護公平性，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如案由。 

（五十七）本院邱委員志偉，有鑑於兩岸經貿、投資關係日漸密切，行

政院核定「發展具兩岸特色的金融業務」和「發展以台灣為

主的國人理財平台」，除顧及經濟發展外，一「如何確保台

灣的金融安定」，中國如果發生系統性危機，風險連動的結

果將會影響台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也會波及在臺的中資銀

行。二、「如何監理台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簽署 WOU（

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後，根據「母國監理原則」，金

管會的金融監理權將及於台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由於中國

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屆時「行政院金管會檢查局」

的官員能否登陸執行金檢？登陸後將以何種身分執勤？將來

「行政院金管會」的檢查局能否具體落實母國監理原則以及

金融檢查權，令人憂慮。三「中資銀行進入台灣市場後，如

何保護本國銀行之利益」，兩岸簽署 WOU 後，效果可能只

對登陸的業者有益，卻對固守本土的金融機構不利，因為他

們必須面對競爭加劇的市場環境。四、「如何保護本國人民

與企業的利益」，兩岸簽署 WOU 後，從陸銀登台的那一天

起，即可同享本地金融機構的權利，有權擷取聯徵資料庫的

資訊，屆時，台灣的經濟可能因少數聞人或重點企業的信用


